江苏通港弘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土地增值税清算招标公告
盐都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2日作出的（2024）苏0903破申6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江苏通港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港弘”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下称“本案”），并于2024年11月6日指定江苏瀛鑫律师事务所未江苏通港弘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规范江苏通港弘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确保清算结果准确、合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管理人现对债务人公司开发的“观棠府”楼及地下室土地增值税清算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投标。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观棠府”楼及地下室土地增值税清算服务
2项目地点：盐枕路北，厚德路东侧
3项目概况：土地登记信息  土地宗号：20190101；使用年限 70年；土地性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取得方式  出让；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宗地面积  69049平方米；抵押权人 有；查封情况 有；
通港弘公司所有楼房销售完毕，剩余498车位没有销售。
[bookmark: _GoBack]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通港弘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取得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9032019。。。；等。
二、服务范围 
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向其提交通港弘公司“观棠府”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税务清算所需的各项资料，出具土地增值税清算专项审核鉴证报告（包括按管理人要求提交测算报告等），制作纳税申请表，协助管理人对税务部门的相关意见进行评估、答复，直至取得税务机关认可的清算结论，完成土地增值税税务清算相关事宜。（服务周期为：选定之日至通港弘公司该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并申报完毕之日。） 
三、申报机构条件
申报机构需具备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税务师事务所资质。
申报机构需具在近十年内具有为房地产公司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的经验（须在服务方案中注明）。
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申报机构与债权人、债务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关系。
申报机构拟派出参与服务的项目负责人须有5年以上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经验；申报机构拟委派的人员需具备资格且为持证的人员，需有较强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能力。
四、申报机构报价 
申报机构的报价应为包干价（币种：人民币），即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包括完成税务相关工作、与税务机关沟通协调的费用（含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等杂项支出）、可能产生的交通差旅费用（包括市内及市外）。该报价中应当至少包含2份报告，即土地增值税清算专项审核鉴证报告，以及按管理人要求提交测算报告。 
报价说明。请列明计价标准及测算过程，说明收费的阶段（若有）及各阶段的收费比例。 
本项目在破产程序中因对工作内容及工作事项进行调整或管理人要求出具新的或补充说明报告的，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本次服务费用将纳入破产费用，具体费用的支付需待管理人报人民法院后再行予以安排。若相应费用支付困难时，需待管理人账户内有充足资金后再行支付。
五、申报机构需提交的材料 
申报机构应当提交完整的服务方案，服务方案中应当至少包括： 1. 本项目的工作期间、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等； 2.单位简介； 3. 资质及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税务咨询机构注册证号、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等； 4. 相关业绩，需证明申报机构符合参选条件；可提供如委托合同、中标通知书或书面报告样本等； 5. 委派处理本案的承办税务师名单、相关承办税务师的介绍及主要业绩以及相关执业资格证书，需证明申报机构委派的人员符合参选条件； 6. 服务报价； 7. 其他申报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材料。 服务方案应当简洁，A4规格，需加盖骑缝章。 
申报机构在递交服务方案时还应向管理人出具以下附件： 1.无利益冲突承诺书，所提交的书面承诺函真实、合法、有效； 2.保密承诺； 3.关于是否同意成为备选机构； 4.项目对接人及其联系方式。 
申报机构认为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六、报名 
请申报机构在2025年8月1日（18:00前），以纸质件寄送的方式（以邮件签收时间为准，晚于该时间的，将丧失参选资格）向管理人联系人递交服务方案及相关材料，相关材料一式三份，服务方案应系加盖单位公章。 
七、选定方式及程序
（1） 对于符合条件的参选机构，管理人将组织评审委员会综合各机构的专业能力、过往业绩、工作方案和报价等，择优选定一家税务师事务所，同时确定一家备选税务师事务所。 
（二）比选完毕后，管理人将确定的税务师事务所及备选税务师事务所报人民法院。待人民法院批复后，与确定的税务师事务所签订服务合同，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申报机构，管理人将不再另行通知。 
（三）各候选机构应对本次公开招募中获取到的本案有关的材料保密，未经管理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八、管理人联系方式
1.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东路82号B3栋10-11层。联系人：赵尚芹；林晓芳  联系电话：13270078811；13813443756.
2.如有任何疑问的，请于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联系管理人。
特此公告！
江苏通港弘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7月23日


 
 
